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
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委托审计购买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采购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中心内控执行管理项目（包括委托审计、固定资产实现二维码管理、常年法律顾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现将委托审计编制购买计划如下：
1、 预算资金
委托审计费用预算4万元，费用从内控执行管理项目经费中支出。
2、 工作内容
接受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委托，对昆明市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近五年（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财务收支、资产情况、物资、服务采购及其他相关审计内容进行清查材料核实、账务核对、资产实物盘点、财产损益鉴证、提交资产清查核实等专项报告或复核。
三、承接标准
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供应商需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合法登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合法经营权，具有良好信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或其他经济组织。供应商同时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设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 
2.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任务，在审计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审计质量问题和不良记录，具备承担相应审计风险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社会声誉，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4.能够保守被审计纳税人的商业秘密，维护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5.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应不少于6人，从业人员等资质条件必须与事务所规模相适应。
6.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且执业在3年以上，并有本单位的社保证明和劳动合同证明材料。
四、目标要求
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应当遵守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按照采购人业务约定书履行义务、完成审计工作。
五、服务期限
委托审计服务从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
六、购买方式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及相关文件要求，该项目拟通过自行采购方式，部门自行组织的采购组织形式来确定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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